
秦皇岛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

进一步优化文旅行业营商环境工作措施

为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市旅游

文广局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从解决群众实际问题出发，提

升我市旅游文化行业公共服务满意度，特提出以下工作措施：

一、开展诚信宣传活动

1.引导旅游文化市场经营场所将诚信经营、文明服务等宣传

口号在场所醒目位置悬挂、张贴或电子屏滚动宣传，营造诚信经

营良好氛围。

2.组织旅游景区、星级饭店、旅行社、歌舞娱乐、互联网上

网服务场所、电子游戏厅等旅游文化经营单位签订诚信经营承诺

书，发挥文旅行业自律作用，引导承诺企业践行承诺，依法依规

开展经营活动，推荐上报诚信典型企业，发挥标杆作用，提升整

体服务水平。

二、认真落实惠企政策

3.通过秦皇岛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门户网站、“秦皇岛旅游

文化发布”微信公众号发布《文旅行业惠企政策汇编》，实行“阳

光”操作，提高公众知晓度。

4.积极组织文旅企业申报国家级、省级文旅专项资金，精心

指导企业按照程序进行申报。

5、狠抓惠企政策兑现落地，杜绝向服务对象“吃、拿、卡、

要、报”，对违反规定、破坏投资环境、损害客商利益的行为，



一经发现，严肃处理。

6.每季度组织召开一次企业座谈会，每半年组织召开一次银

企对接会，每年组织一次企业高校人才见面会，宣讲惠企和就业

政策，搭建银企融资平台，缓解企业用工难，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三、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7.对照“便民高效”要求，凡符合政策规定、材料齐全、手

续完备的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在法定时限内办结，并及时

告知服务对象。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时不

能办理或解决的，一次性告知，帮助企业在规定时限内办理或解

决。

8.对涉及文物考古等省级事项的审批，指定专人全程指导办

理相关业务手续，提供全程跟踪服务。

9﹑开通绿色通道，为重要商务会谈和来秦投资团队参观考

察我市旅游文化资源提供优质服务。

10.发挥“乐游秦皇”小程序线上公共旅游文化服务功能，

满足群众旅游文化需求。

11.在政务服务平台开展“好差评”工作，形成评价、整改、

反馈、监督全流程衔接的政务服务评价机制，实现政务服务好不

好，让企业和群众说了算。

四、开展文化惠民工程

12.秦皇岛图书馆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免费为企业提供

阅读推广服务，并提供数字图书阅览服务（需提前两天以上预约，



闭馆时间除外）。旅游旺季（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开馆时间每

天延长 1 小时。

13.秦皇岛市群众艺术馆免费为企业提供文艺骨干培训和文

化活动指导，免费为企业员工提供线上和线下公益课或公益讲座

（需提前两天以上预约，闭馆时间除外）。旅游旺季（7 月 1 日

至 8 月 31 日）开馆时间每天延长 1 小时。

14.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北戴河秦行宫遗址博物馆免费为

企业提供团体讲解服务，免费为来秦投资洽谈的企业提供宣传服

务（需提前两天以上预约，闭馆时间除外）。旅游旺季（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开馆时间每天延长 1 小时。

15. 开展文化“三下乡”、文化进社区、文化进景区、戏曲

进乡村等活动，把更多优秀戏曲、图书、科普知识、文艺演出等

活动送到社区和农村。广泛开展在线网络文化活动，拓展文化宣

传平台和空间，让群众享受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

神文化生活，增强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16.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打造一

批有颜值、有温度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定期举办展览、沙龙、

阅读、教学等丰富多彩的公益性群众文化活动，让新型公共文化

空间成为展示城市形象的窗口。

五、创新信用监管手段

17.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旅游、文化、文物市场

主体信息全部纳入监管平台。

18.坚持文明执法、规范执法、公正执法、严格执法，做到



“有报必接、有案必查、有查必果”。执法过程全程留痕，完善

执法文书档案。

19.坚持包容免罚，行政执法过程中推广运用说服教育、劝

导示范、行政指导等非强制性手段，做到“小过错，及时改，不

处罚”，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20.依托“互联网+监管”系统实现相关部门监管信息互联

互通、对接共享，增强文旅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科

学性、实效性，统筹做好文旅市场监管和企业减负增效。


